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社 保 号：
机  构  代  码：
代理市外招调员工办事手册

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www.sz-fesco.com

委托代理市外招调工协议书

一、在深圳市内注册登记，工商年检合格，暂不具备招调工立户条件的企业或其他用人单位，需引进持有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员工以及其他企业生产急需的特殊人才的，可委托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申请代理引进。
二、委托单位应严格按照《深圳市企业招调员工实施办法》申报市外招调工和报送材料。
三、委托单位拟调人员档案由我公司发函商调、审查，委托单位或个人不得私拆，否则不予受理。

四、委托单位拟招调人员必须是本单位员工，并已办理就业登记手续且在申报招调前在本单位连续缴纳工伤保险费满一年以上。（核准除外）
五、委托单位指定本单位专人办理报送招调工材料，领取调动通知书，其他人员我公司不予受理。

六、申报招调工所需材料，应按材料清单排列，装订整齐。需复印的，应用A4纸复印清晰（有公章的材料，公章要复印清楚），材料不齐或与申报信息不符的，不予受理。
七、委托单位提交的拟招调员工原始档案、证件、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在招调员工报批过程中实行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人事负责人和经办人共同签字负责制，如发现有空挂及提供虚假材料等违规行为，视情节轻重，将企业和个人记入黑名单，三年停办企业招调工业务并向社会通报。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招调工预审通过后，委托单位向我公司缴纳代办调动手续费100元/人；办理通过后，委托单位向我公司缴纳劳动事务代理费1100元/人，签订一年档案托管协议，领取招调通知书和入户指标卡。委托单位招调入深员工档案由我公司托管,托管期为一年。第二年档案托管费为人民币20元/月（240元/年）。如果户口及档案均在我公司托管，则需缴纳综合管理费人民币40元/月（480元/年）。
九、招调入深员工在档案托管期间，如需将其档案转入员工所在单位的，其所在单位必须有人事档案管理权，并出具有效调档证明。若调离委托单位的，委托单位应及时将员工变动情况通知我公司，并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否则，档案托管期间所发生的托管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
十、委托单位应在计划指标有效期40天内送审拟招调员工个人材料，指标过期由系统自动取消，如要继续办理需重新申报。
十一、立户时间：2011年3月14日—2011年10月31日；核准条件申报个人信息时间：2011年3月14日—2011年10月31日；审批条件申报个人信息时间：2011年3月14日—2011年10月15日；截止受理招调员工个人材料时间为2011年11月30日。
十二、附件作为本手册的有效组成部份，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手册一式两份：一份由委托单位留存，委托单位经办人凭本手册办理招调工入户手续；另一份由受委托单位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留存，签章有效。

委托单位承诺：本单位已详细阅读委托代理市外招调工协议书，并保证所提供的拟招调员工档案、证件、材料真实有效。如经办人存在招调员工违规、违法行为的，本单位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计划委托申报人数    __人                同意受理人数      人
委托单位 (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授权代表(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

深圳市市外招调员工业务办理信息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职务    内容
	法定代表人
	劳动人事
负责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粘贴相片栏
	贴
相
片
	贴
相
片
	贴
相
片
	贴
相
片

	姓    名
	
	
	
	

	本人签名
	
	
	
	

	国籍/地区
	
	
	
	

	联系电话
	
	办公：
	办公：
	办公：

	
	
	手机：
	手机：
	手机：

	劳动保障卡

电脑号
	
	
	
	

	接收办理信息
手机号
	

	单位人员
变更登记
	

	备  注
	


备注：1、法定代表人或受法定代表人委托的表中人员需持本人的深圳市劳动保障卡及本手册到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相应业务窗口办理本单位招调工业务。

2、委托单位按要求填写并粘贴规格为1寸免冠彩色近期相片，相片上需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一份由委托单位留存，另一份由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留存。

受委托单位：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盖章）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代理招调工服务流程


[image: image1]
附件3：
	招调员工单位基本信息

	 注：*为必填项。

	*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
	　
	*经济类型
	　

	*单位地址
	　
	*单位社保号
	　

	*法人代表姓名
	　
	*法人办公电话
	　

	*劳动人事负责人
	　
	*国 籍
	　
	*证件号码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经办人（一）
	*姓 名
	　
	*国 籍
	　
	*证件号码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经办人（二）
	 姓 名
	　
	 国 籍
	　
	 证件号码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EMAIL地址
	　
	*接收短信手机号码
	　

	*工商登记号
	　
	当年工商年检状态
	　

	开业时间
	　
	*经营开始日期
	　
	*经营结束日期
	　

	*注册资金
	　
	*币   种
	　
	*折合人民币
	　

	*经营范围
	　

	*国税登记号
	　
	*地税登记号
	　

	*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其他税收（不含
个人所得税）
	　
	*总计税收
	　

	创汇（万美元）
	　

	高新技术企业
	是□        否□
	先进技术企业
	是□        否□

	有自主知识产权
专利产品的企业
	是□        否□
	我市重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企业
	是□        否□

	企业性质
	　
	资质证明有效日期
	　

	*行业类型
	　
	*单位分类
	　
	*隶属关系
	　

	*行政区域
	　
	是否新增立户企业
	　
	*业务办理类型
	　

	*深户员工数（人）
	　
	*非深户员工数（人）
	　
	员工总数（人）
	　

	缴纳工伤保险(人）
	　
	缴纳养老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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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办理地址及联系电话

一、人事代理中心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25号新城大厦东座1701室  

电话：0755-25988322    25942959      传真：25942959                         

二、就业大厦业务部     

地址：深圳市八卦二路612栋劳动就业大厦一楼

电话：0755-82132906    82132905      传真：82132909

三、新城业务部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25号新城大厦东座1313室

电话：0755-25986418                  传真：25985478

四、嘉里中心业务部
地址：深圳市人民南路嘉里中心1810室

电话：0755-82300231                  传真：82350218

五、招商大厦业务部
地址：深圳市蛇口招商路招商大厦422室

电话： 0755-26689082                 传真：26689063

       0755-26678940

六、高新区业务部

地址：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配套楼二楼202-205室

电话：0755-26995128                  传真：26995138
七、福田中心区业务

地址：福田中心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912室
电话：0755-25310978                  传真：82953366

八、龙岗中心区业务

地址：龙岗区清林中路77号海关大厦西座1414室

电话：0755-89620018                  传真：89620028

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制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25号新城大厦东座17楼

调令下达后领取《招用（调动）员工通知》和《深圳市入户指标卡》。








申报单位准备：


1、拟招调人员按材料清单回户籍所在地准备材料及在表二、表三上盖章；


2、调入单位在表一、表二上盖章；


3、按材料清单顺序整理装订材料，并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4、已婚有小孩或已怀孕的要在深圳准备落户的街道计生办开计生证明。


5、提供体检表（本市区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表，有效期六个月）。


6、无犯罪记录证明（户籍地派出所盖章）





通知代理单位领取招（调）工指标单。





在提交《2011年招调员工信息采集表》的同时，需提供拟招调人员的劳动保障卡、户口本、学历证书、验证证明等相关资料复印件。





申报单位提供：


1、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上一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交验原件；


2、填写《招调员工单位基本信息表》；


3、指定经办人的身份证、劳动保障卡复印件，交验原件；


4、单位就业登记手续资料。

















到深圳市公安部门办理入户手续





调令下达





报送审核招调工材料





准备材料及相关表格盖章





预审通过下达指标单（表一）





网上申报拟招调人员信息





填写《2011年招调员工信息采集表》





办理《代理市外招调员工办事手册》








机 构 代 码 证 书 条 码 复 印 件 剪 贴 处












































PAGE  

